附件1：
林芝市科技特派员工作考核评分表（样表） 
年度 ：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林芝市       县（市）        乡         村
	序号
	考核项目
	分值
	考核内容及得分点
	分项得分
	小计得分

	综合表现考核
	1
	思想政治表现
	6
	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爱祖国，维护祖国统一、民族团结；坚决贯彻执行中央、自治区、林芝市科技工作的有关部署和要求，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，吃苦耐劳。
	
	

	
	2
	完成技术服务任务书确定的年度任务
	10
	完成科技特派员工作任务书50%以下的得0-5分
	
	

	
	
	
	
	基本完成科技特派员工作任务书的得8-10分；
	
	

	
	
	
	
	全部完成科技特派员工作任务书的得10分
	
	

	
	3
	工作资料
	6
	检查服务任务书、技术服务台账，缺一项扣3分
	
	

	
	4
	年度开展现场服务次数
	8
	服务次数1-10次1-3分
	
	

	
	
	
	
	服务次数11-20次的得4-6分
	
	

	
	
	
	
	服务次数20-23次的得7分
	
	

	
	
	
	
	服务24次及以上的得8分
	
	

	职责履行情况考核
	1
	示范推广新技术、新品种情况
	10
	示范推广新技术、新品种，并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得5分
	
	

	
	
	
	
	产生显著示范带动效应、促进当地优势产业发展得5分
	
	

	
	2
	开展技术指导、技术培训
	18
	组织农牧民技术指导、培训少于50人次得5分
	
	

	
	
	
	
	组织农牧民技术指导、培训50-150人次得10分
	
	

	
	
	
	
	组织农牧民技术指导、培训151-200人次得15分
	
	

	
	
	
	
	组织农牧民技术指导、培训超过200人次得18分
	
	

	
	3
	带动农牧民增收情况
	18
	带动农牧民增收少于3户得3分，带动农牧民增收超过5户的得6分
	
	

	
	
	
	
	带动农牧民明显增收6分
	
	

	
	
	
	
	带动1户贫困户的得3分，带动2户以上贫困户得6分
	
	

	
	4
	开展科普宣传和联系农牧民
	6
	宣传党的强农惠民政策、进行科普宣传、帮助群众提升实用技术能力的得3分
	
	

	
	
	
	
	发挥农牧业生产一线与各级政府、科研单位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的得3分
	
	

	
	5
	建立利益共同体
	18
	带头建立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的得6分
	
	

	
	
	
	
	经济组织经济效益明显，显著带动经济发展和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得6分
	
	

	
	
	
	
	参与企业、合作社等经济组织，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得3分
	
	

	
	
	
	
	参与技术示范、推广得3分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

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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